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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拒不到庭 法院可依法缺席判决

近年来，“宠物经济”持续升温，城
市中随处可见“铲屎官”们牵着爱宠散
步的身影。宠物数量的激增也带来了
新问题，一根看似平常的牵引绳，绊倒
人致使他人受伤究竟该适用何种责
任？近期，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遛弯时犬绳绊倒他人引发的生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

某日傍晚，上海市民蔡女士像往
常一样带着自家的小型宠物犬出门散
步。她一只耳朵戴着耳机在听歌，没
牵绳的爱犬跟在她的身后。与此同时，
韩女士牵着自家中华田园犬沿着同一
条人行道对向走来。就在两人相遇时，
韩女士牵着的狗绳将蔡女士绊住了，
蔡女士当场倒下无法站起，韩女士见状
主动陪同赶来的 120 救护车将蔡女士
送至医院。蔡女士报警后双方留下了
联系方式，警方也做了相关登记。

事后经诊断，蔡女士左股骨颈骨折，
司法鉴定显示，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因双方对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蔡女
士一纸诉状将韩女士告上法庭，要求
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法庭上，对于事发过程，双方各
执一词。

蔡女士回忆：“那天路面干干净
净，我为了躲开她家冲过来的狗，特意
往人行道外边靠。谁能想到，狗没扑
到我，绳子却把我绊倒了！这分明就
是她没控制好狗绳！”

韩女士则反驳：“我的狗拴着绳，我
也一直牵着，已经尽到了基本义务。她
也在遛狗，引来了我的狗；她还戴着耳
机听歌，根本听不见我大声提醒。她
不注意观察周边情况，应该为自己摔

倒负责！绳子绊人不是狗直接咬人，
不能算‘动物侵权’，应该按一般侵权
来判，看谁有过错。”

松江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应适
用饲养动物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饲养的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犬绳作为与犬
只紧密相连的物理延伸，犬只的运动
带动犬绳。犬绳绊人，实质上是犬只
自身危险性通过其活动空间（即犬绳）
的现实化表现，仍属于“动物本身危
险”的实现范畴。因此，饲养人不仅需
管好动物本体，还须对其“延伸空
间”——即牵引绳所及范围——负有
现实的控制与管理义务。

其次，关于责任划分。韩女士未
尽到对犬只的管控义务，犬绳绊倒蔡
女士致使其受伤应承担侵权责任。但
同时蔡女士对损害发生存在重大过
失。其一，蔡女士外出遛狗未牵绳，自
身携带了“危险源”，且未对自家犬只
可能引发的与其他犬只互动风险采取
任何防范;其二，其一只耳朵戴耳机听
歌，客观上会分散注意力、延长对周围
预警的反应时间，影响了其及时预判
和避让危险的能力。

据此，法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
酌情判定韩女士承担主要的赔偿责
任，蔡女士自担次要责任。最终，松江
区法院判决韩女士在自身责任范围内
赔偿蔡女士各项损失。韩女士不服提
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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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阿克苏市公安
局兰干街道派出所民警刘晓
栋巡逻时发现，居民周强（化
名）和马丽（化名）起了争执。

“你写了欠条就得认！当
初说好分手给 100 万元，现在
想赖账？”

“那是你逼我的！这钱，
我不给！”

…………
两人针锋相对，刘晓栋赶

忙介入，将他们带到派出所调
解室。

马丽率先开口：“上周，我
与周强分手，清理恋爱期间获
赠物品时，偶然发现这张欠
条。”原来，为表心意，在马丽
的要求下，周强出具一份欠
条，载明“若分手，自愿支付女
方100万元”，欠条落款处有周
强的签名和指印。

看着欠条，马丽想到自己
在恋爱中的付出：“我辞了工
作，从老家来这边陪你，平时
吃饭、看电影，大多是我掏
钱。”马丽表示不甘，要求周强
兑现承诺。

周强向刘晓栋还原写欠
条时的场景：“那天，马丽说，
分手就跳楼，我怕出事，就按
她的要求作出承诺。”其实，他

根本拿不出100万元。
了解事情原委，刘晓栋决

定先从法律角度定分止争。
“咱们先说欠条的事，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
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
法 院 或 者 仲 裁 机 构 予 以 撤
销。网上也有类似判例。最
终，法院认定女方存在胁迫行
为，判决欠条无效。”刘晓栋
向两人讲明法律规定，并以
案释法。

“那我的付出怎么算？他不
该给我点补偿吗？”马丽反问。

“你们恋爱期间的日常开
销，如餐饮、观影、小额礼物等
属于自愿支出，不能以此为由
要求补偿。”刘晓栋解答道。

之后，刘晓栋从情理角度
劝说周强：“她当初为你背井离
乡，确实付出不少。你们好好
沟通，或许不用闹到这地步。”

一番入情入理的话让马
丽和周强都冷静下来。刘晓
栋趁热打铁，引导两人换位思
考。最终，周强与马丽和平分
手，马丽当场撕毁欠条。

（据《新疆法治报》）

遭胁迫写的欠条无效遭胁迫写的欠条无效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
者 杨海翎 整理

乌鲁木齐市李女士咨
询：2024 年初，我私下找朱某
做了双眼皮手术，支付手术费
5000元。后来，我得知朱某没
有执业医师资格和医师执业
证书。因对双眼皮效果不满
意，我到其他美容医院做了修
复手术，支付费 12000 元。请
问：我能要求朱某退还双眼皮
手术费用以及 3倍赔偿，并承
担美容修复费用吗？

晓法：医疗美容服务合同
关系不同于消费关系，消费关
系是纯粹的经济关系，一方花
钱，另一方提供产品或服务，
消费中追求结果的确定性。
而医疗行为面对的是极其复
杂的个体的生命和健康，医学

科学有太多的未知领域，不能
强调确定的结果，不能适用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要求其
3倍赔偿。

朱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
书和医师执业证书，不具备从
事医疗美容服务行为的资格，
你们之间约定的医疗美容服
务合同系无效合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
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
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
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
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
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
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
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
承担相应的责任。你要求朱某
赔偿相应损失，符合法律规定。

（据《新疆法治报》）

非法医疗美容不适用非法医疗美容不适用““退一赔三退一赔三””

□本报记者 廖军 通讯员
哈西艾尔登

【案例】 2024 年 2 月 20 日，
才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冯某借
款，并出具书面借条，载明借款
金额为 30 万元，同时约定如逾
期还款，才某需支付 1 万元违
约金。然而，约定的还款期限
届满后，才某并未履行还款义
务。冯某多次催讨未果，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遂向和静县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才
某偿还借款本金及违约金共计
31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
向被告才某送达了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但开庭当日，才某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也未提交书
面答辩意见或证据。那么在民
事诉讼中，如果被告经法院依法
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案
件将如何进行？如果拒不到庭，
是否会导致诉讼中止呢？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一 百 四 十 七
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
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
判决。

【释法】 虽然才某拒不到
庭，但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庭审中，原告冯某向法庭提交了
借条原件、银行卡支付交易明细
作为关键证据。法院对上述证
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进
行了审查，确认借贷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才某

向原告冯某借款，双方约定了还
款期限，原告冯某也已实际支付
借款，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
立并有效。被告才某未按约定
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
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原告
冯某主张的违约金在借条中已
有明确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应
予支持。

最终，和静县人民法院依法
作出缺席判决：被告才某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冯
某借款本金 30 万元及违约金 1
万元，合计31万元。

案件承办法官提醒，根据

法律规定，被告经法院合法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
经许可中途退庭的，视为其自
行放弃了答辩、举证与质证的
权利。在此情况下，法庭将依
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已经查
明的案件事实，依法独立进行
审理并作出裁判。因此，消极
应诉并不能阻碍诉讼程序的
推进，也不会改变裁判结果，
反而可能因放弃了抗辩权利
而面临于己不利的判决结果。
积 极 应 诉 、依 法 行 使 诉 讼 权
利，才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根本途径。


